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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 言

JJF 1001—2011《通用计量术语及定义》、JJF 1071—2010《国家计量校准

规范编写规则》和 JJF 1059.1—2012《测量不确定度评定与表示》共同构成本

规范制订的基础性系列规范。

在编制过程中，本规范主要参考了：GB/T 17144-2021《石油产品 残炭的测

定 微量法》的技术要求和试验方法。

本规范为首次发布。

JJF(新)112-2023

引言

JJF 1001—2011《通用计量术语及定义》、JJF1071—2010《国家计量校准

规范编写规则》和JJF 1059.1—2012《测量不确定度评定与表示》共同构成本

规范制订的基础性系列规范。

在编制过程中，本规范主要参考了：GB/T17144-2021《石油产品 残炭的测

定 微量法》的技术要求和试验方法。

本规范为首次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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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微量残炭测定仪校准规范

1 范围

本规范适用于采用微量法测定石油产品残炭含量在 0.10%~30.0%（质量分数）的

微量残炭测定仪的校准。

2 引用文件

本规范引用了下列文件：

JJF 1071—2010《国家计量校准规范编写规则》

GB/T 17144—2021《石油产品 残炭的测定 微量法》

凡是注明日期的引用文件，仅注日期的版本适用于本规范；凡是不注日期的引用

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规范。

3 概述

微量残炭测定仪的工作原理为：将已称重的试样放入一个样品管中，然后将装有

样品管的样品管支架（如图 1所示）放入成焦炉（如图 2所示）内，在规定的时间内

以可控方式于惰性气流(氮气)下加热到 500 ℃。加热过程中易挥发物质随氮气排出，

残留的炭质型残渣质量占原样品质量的百分数即为油品的残炭值。

图 1 样品管支架示意图

1—样品管支架；2—均匀分布的 12 个孔（样品管松散摆放）；3—支脚小螺钉（3个）-钢自定心垫圈（每个支脚 1

个）；4—指示标记，样品管位置参考。

JJF(新)112-2023

微量残炭测定仪校准规范

1范围

本规范适用于采用微量法测定石油产品残炭含量在0.10?0.0质量分数)的

微量残炭测定仪的校准。

2引用文件

本规范引用了下列文件：

JJF 1071—2010《国家计量校准规范编写规则》

GB/T 17144—2021《石油产品 残炭的测定 微量法》

凡是注明日期的引用文件，仅注日期的版本适用于本规范；凡是不注日期的引用

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规范。

3 概述

微量残炭测定仪的工作原理为：将已称重的试样放入一个样品管中，然后将装有

样品管的样品管支架(如图1所示)放入成焦炉(如图2所示)内，在规定的时间内

以可控方式于惰性气流(氮气)下加热到 500 ℃。加热过程中易挥发物质随氮气排出，

残留的炭质型残渣质量占原样品质量的百分数即为油品的残炭值。

图1 样品管支架示意图

1一样品管支架；2—均匀分布的12个孔(样品管松散摆放);3—支脚小螺钉(3个)-钢自定心垫圈(每个支脚1

个);4—指示标记，样品管位置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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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成焦炉结构示意图

1—顶盖；2—绝热层；3—陶瓷圆环；4—304 不锈钢顶塞球面；5—成焦炉；6—加热盘管剖面；7—圆柱形内壳体；

8—圆柱形外壳体；9—热电偶导线；10—系列进气口（直径为 1 mm）；11—氮气入口；12—不锈钢排气管；13—

冷凝物；14—微处理机控制系统；15—烟气；16—氮气供给入口；17—绝热材料（两层）；18—圆形加热盘管，700W

两组；

4 计量特性

仪器的计量特性见表 1。

表 1 计量特性

序号 校准项目 技术指标

1 控温误差 不超过±2 ℃

2 控温稳定性 ≤2 ℃

3 示值误差
cs≤5%时 不超过±0.5%

cs＞5%时 不超过±10%

4 重复性
cs≤5%时 ≤0.3%

cs＞5%时 ≤5%

5 流量示值误差 不超过±5.0%

6 计时误差 不超过±0.5 s

注：以上所有指标不是用于合格性判别，仅供参考。

5 校准条件

5.1 环境条件

5.1.1 环境温度（15～35）℃；相对湿度不大于 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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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成焦炉结构示意图

1一顶盖；2—绝热层；3—陶瓷圆环；4—304不锈钢顶塞球面；5—成焦炉；6—加热盘管剖面；7—圆柱形内壳体；

8—圆柱形外壳体；9—热电偶导线；10—系列进气口(直径为1mm);11—氮气入口；12—不锈钢排气管；13—

冷凝物；14—微处理机控制系统；15—烟气；16—氮气供给入口；17—绝热材料(两层);18—圆形加热盘管，700W

两组；

4 计量特性

仪器的计量特性见表1。

表1计量特性

序号 校准项目 技术指标

1 控温误差 不超过±2 ℃

2 控温稳定性 ≤2 ℃

3 示值误差
Cs≤5?? 不超过±0.5%

cs>5?? 不超过±10%

4 重复性
Cs≤5?? ≤0.3%

C?>5?? ≤5%

5 流量示值误差 不超过±5.0%

6 计时误差 不超过±0.5 s

注：以上所有指标不是用于合格性判别，仅供参考。

5 校准条件

5.1环境条件

5.1.1 环境温度(15～35)℃;相对湿度不大于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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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2 仪器的工作台面应平整、牢固，无明显机械振动，周围无灰尘、腐蚀性气体、

强电场和强磁场的干扰，避免阳光直射。

5.2 测量标准及其他设备

5.2.1 测量标准

校准应使用经国家计量行政部门批准的有证标准物质。

表 2 有证标准物质

序号 标准物质名称 标准物质残炭含量范围 扩展不确定度

1 油品残炭标准物质 ≤5.0% U≤0.1%，k=2。

2 油品残炭标准物质 ＞5.0% U≤0.3%，k=2。

5.2.2 其他设备

5.2.2.1 数字温度计：温度测量范围不低于 600 ℃，分辨力优于 0.1 ℃，最大允许误

差±0.6 ℃。

5.2.2.2 皂膜流量计：测量范围：（0~1）L/min，准确度等级不低于 1.0 级；

5.2.2.3 秒表：分度值不大于 0.01 s。

5.2.2.4 电子天平：分度值不大于 0.1 mg 的○Ⅰ级电子天平。

注：以上所用设备均应经有效的计量溯源后使用。

6 校准项目和校准方法

6.1 控温误差和控温稳定性

把样品管支架从成焦炉内取出，并拆下仪器下端的收集器，将数字温度计的测温

探头插入到成焦炉内使其与被检仪器控温热电偶测量端处于同一截面，然后用隔热棉

塞堵下端圆孔并盖上顶盖。启动仪器，通氮气吹扫。当成焦炉温度升至500 ℃后，恒

温15 min。在15 min内，每3 min分别记录一次被检仪器显示温度和数字温度计读数，

连续记录5次，按公式（1）计算控温误差，按公式（2）计算控温稳定性。

TTT  ' 1( )

式中：

T ——控温误差，℃；

'T ——被检仪器温度读数平均值，℃；

JJF(新)112-2023

5.1.2 仪器的工作台面应平整、牢固，无明显机械振动，周围无灰尘、腐蚀性气体、

强电场和强磁场的干扰，避免阳光直射。

5.2测量标准及其他设备

5.2.1测量标准

校准应使用经国家计量行政部门批准的有证标准物质。

表2 有证标准物质

序号 标准物质名称 标准物质残炭含量范围 扩展不确定度

1 油品残炭标准物质 ≤5.0% U≤0.1?=2。

2 油品残炭标准物质 >5.0% U≤0.3?=2。

5.2.2 其他设备

5.2.2.1 数字温度计：温度测量范围不低于600℃,分辨力优于0.1 ℃,最大允许误

差±0.6 ℃。

5.2.2.2 皂膜流量计：测量范围：(0~1)L/min,准确度等级不低于1.0级；

5.2.2.3 秒表：分度值不大于0.01 s。

5.2.2.4 电子天平：分度值不大于0.1 mg的①级电子天平。

注：以上所用设备均应经有效的计量溯源后使用。

6 校准项目和校准方法

6.1 控温误差和控温稳定性

把样品管支架从成焦炉内取出，并拆下仪器下端的收集器，将数字温度计的测温

探头插入到成焦炉内使其与被检仪器控温热电偶测量端处于同一截面，然后用隔热棉

塞堵下端圆孔并盖上顶盖。启动仪器，通氮气吹扫。当成焦炉温度升至500 ℃后，恒

温15min。在15 min内，每3 min分别记录一次被检仪器显示温度和数字温度计读数，

连续记录5次，按公式(1)计算控温误差，按公式(2)计算控温稳定性。

AT=T`-T (1)

式中：

AT- 控温误差，℃;

T. 被检仪器温度读数平均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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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 ——数字温度计读数平均值，℃；

minmax TT  2( )

式中：

 ——控温稳定性，℃；

Tmax——数字温度计 5次读数的最大值，℃；

Tmin——数字温度计 5次读数的最小值，℃；

6.2 示值误差

按照仪器使用说明书的要求开机预热，待仪器稳定后，在测量范围≤5%和测量范

围＞5%两个范围内分别选取一种标准物质进行测量。首先称量洁净的样品管，记录其

质量为 m1，取适量的标准物质至已称重的样品管底部，尽量避免样品沾在样品管壁上，

再称量盛有样品的样品管，记录其质量为 m2。将装有试样的样品管放入样品管支架上，

一起放入成焦炉内，盖好顶盖，设置好条件后开始测量。测量结束后，待样品管冷却

至室温后，称量样品管质量，记录其质量为 m3，按公式（3）计算标准物质的残炭值。

重复测量 3次，取 3次测量的算术平均值作为残炭含量测定结果。

%100
12

13 




mm
mmc 3( )

式中：

c——标准物质残炭测定值，%；

1m ——空样品管的质量，g；

2m ——空样品管加标准物质的质量，g；

3m ——空样品管加残炭质量，g。

当测量范围≤5%时，按公式（4）计算仪器示值误差 c 。当测量范围＞5%时，按

公式（5）计算仪器示值误差 rc 。

sccc  4( )

%100
s

s
r 




c
ccc 5( )

式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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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 数字温度计读数平均值，℃;

δ=Tmx-Tmin (2)

式中：

δ. 控温稳定性，℃;

Tmax——数字温度计5次读数的最大值，℃;

Tmi 数字温度计5次读数的最小值，℃;

6.2 示值误差

按照仪器使用说明书的要求开机预热，待仪器稳定后，在测量范围≤5?测量范

围>5??个范围内分别选取一种标准物质进行测量。首先称量洁净的样品管，记录其

质量为mi,取适量的标准物质至已称重的样品管底部，尽量避免样品沾在样品管壁上，

再称量盛有样品的样品管，记录其质量为mz.将装有试样的样品管放入样品管支架上，

一起放入成焦炉内，盖好顶盖，设置好条件后开始测量。测量结束后，待样品管冷却

至室温后，称量样品管质量，记录其质量为m?,按公式(3)计算标准物质的残炭值。

重复测量3次，取3 次测量的算术平均值作为残炭含量测定结果。

c=m2-m×100%
式中：

标准物质残炭测定值，%;

m——空样品管的质量，g;

m?· 空样品管加标准物质的质量，g;

m?· 空样品管加残炭质量，g。

(3)

当测量范围≤5??，按公式(4)计算仪器示值误差△c。当测量范围>5??，按

公式(5)计算仪器示值误差Ac,。

Ac=C-C (4)

式中：

A;=×10% (5)

4



学
兔

兔
 ww

w.
bz

fx
w.

co
m 标

准
下

载

JJF(新)112-2023

5

c ——3次残炭测量值的算术平均值，%；

cs——标准物质的认定值，%。

6.3 重复性

根据6.2中所得数据，当测量范围≤5%时，按公式（6）计算仪器测量重复性s，当

测量范围＞5%时，按公式（7）计算仪器测量重复性sr。

minmax ccs  (6)

%100minmax
r 




c
ccs 7( )

式中：

cmax——3 次测量值的最大值，%；

cmin——3 次测量值的最小值，%；

c ——3 次测量值的算术平均值,%。

6.4 流量示值误差

将仪器流量计的出口与皂膜流量计的入口相连。启动仪器，通入氮气，将仪器流

量计分别调节到150 mL/min和600 mL/min，分别记录皂膜流量计和仪器流量示值。每

个流量点重复测量测3次，按公式（8）计算流量示值误差 q 。取 q 绝对值最大者作

为此项目的校准结果。

%100
s

sy 



q
qq

q 8( )

式中：

qy——流量计的刻度流量，mL/min；

sq ——流量计在刻度状态下的实际流量平均值，mL/min；

6.5 计时误差

对于可自动控制吹扫时间和恒温时间的微量残炭测定仪，将恒温时间设置为15

min，开始恒温的同时启动秒表，仪器恒温计时结束时停止秒表计时，记录秒表读数，

重复测量两次，按公式（9）计算计时误差。

0ttt  (9)

式中：

t ——计时误差，s；

JJF(新)112-2023

e. 3次残炭测量值的算术平均值，%;

cs——标准物质的认定值，??

6.3 重复性

根据6.2中所得数据，当测量范围≤5??，按公式(6)计算仪器测量重复性s,当

测量范围>5??，按公式(7)计算仪器测量重复性sr。

S =Cmax —Cmin (6)

s=×100%
式中：

Cma 3 次测量值的最大值，%;

Cmi 3 次测量值的最小值，%;

e. 3 次测量值的算术平均值，??

(7)

6.4 流量示值误差

将仪器流量计的出口与皂膜流量计的入口相连。启动仪器，通入氮气，将仪器流

量计分别调节到150 mL/min和600 mL/min,分别记录皂膜流量计和仪器流量示值。每

个流量点重复测量测3次，按公式(8)计算流量示值误差△q。取△q绝对值最大者作

为此项目的校准结果。

Aq-474×100%
式中：

qg 流量计的刻度流量，mL/min;

q?——流量计在刻度状态下的实际流量平均值，mL/min;

6.5 计时误差

(8)

对于可自动控制吹扫时间和恒温时间的微量残炭测定仪，将恒温时间设置为15

min,开始恒温的同时启动秒表，仪器恒温计时结束时停止秒表计时，记录秒表读数，

重复测量两次，按公式(9)计算计时误差。

△t=t-t? (9)

式中：

△t- 计时误差，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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